
论 过 错 程 度

陈 慧 谷

过错作为民事责任最一般
、

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基础
,

其本身可由注意义务和预见能力的程

度差别而划分成多个等级序列
,

谓之过错程度
。

在民法中
,

过错程度的划分
,

对确定当事人就何

种过错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责任时划分责任范围的大小
,
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民法上将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类
。

根据故意程度进行划分
,
学理上将预见到损害结果

必将因其行为而发生
,
称为确定故意

,
将预见结果不一定发生

,
仅有发生的可能的

,
称为不

确定故意或未必故意
。

我国不少学者则根据虽有对结果的认识
,
但有无希望结果发生的愿望

将故意划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

对此
,
由于行为人对其行为及其结果有充分的认识 ( 结

果发生有必然性与可能性之分 ) 足以构成故意
,
所以上述划分对确认故意的构成

,
有一定意

义
,
但与民事责任大小没有关系

。

唯动机不善的故意—
恶意

,
在民法中往往要承担较重的

责任
。

过失程度的分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故意要复杂得多
。

古罗马法学家曾经将过错按程度划分为六种
:
最严重过错

、

严重过错
、

较严重过错
、

轻

微过错
、

较轻微过错
、

最轻微过错
。

至近代
,
法国学者赫斯 ( H as

e s
) 在 1 8 1 5年首将过失区

分为重过失与轻过失
,
轻过失又分为具体轻过失和抽象轻过失

。

重过失是指显然欠缺一般人

注意的情况
, 即通常人仅用轻微的注意就可预见

,
而行为人竟怠于注意

。

这种
“
一般人

”
的

标准是客观的
,
抽象的

夕
对行为人来说

,

其注意程度处于较低的状态
,
但过失程度却相对较

高
。

抽象轻过失是指欠缺善 良管理人的注意
。

所谓善 良管理人在交易上认为是诚实信用且具有

相当知识经验的人 ( 古代罗马法上称之为
“

良家父
”

)
。

它不以行为人 自己注意 能 力 高 低

为标准
,
行为人有无该注意的知识经验和一向对于事物所用的注意程度

,
均不 过 问

,
这 也

是一种抽象的
、

客观的标准
夕
对行为人所要求的注意程度较高

,
因而其过失程度 则 相 对 较

轻
。

介于重过失和抽象轻过失之间的
,
便是 以行为人欠缺处理与自己同一事务的注意为标准

的具体轻过失
。

这一标准的注意程度一般较之抽象轻过失更低
,
但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

当法律

要求某人在一定场合就抽象轻过失承担责任
, 而他虽已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
但其尚未尽处

理自己事务之注意
,

即其 处理自己事物之注意能力比善良管理人还高时
, 不要求他承担比抽

象轻过失更高的责任
。

反之 ,
某人对某种损害应承担具体轻过失责任

,
但行为人处理自己事

务一向懈怠
,
低 J

屯

一般人的注意程度
,
这时即便他 已尽处理自己事务之注意

,
也仍应承担具



体轻过失责任
。

这也使具体轻过失的标准客观化
。

上述过失程度的划分反映出
:

法律要求的

行为人注意程度高低与过失程度成反 比
,
与责任程度成正比

, 即重过失
、

具体轻过失
、

抽象

轻过失
,
其注意程度逐步提高

,
过失程度则依次降低

,
责任程度则逐渐提高

。

具体而言
,
重

过失注意程度较低
,
故仅对重过失负责

,
说明责任较轻 , 抽象轻过失注意程度较高

,
过失程

度较低
,
则责任程度较重

。

需要特别加 以指出的是
,
责任程度是法律对不同行为承担不同责

任 ( 即对行为人注意程度要求不一 ) 的一种区分
, 它与责任范围 ( 即确定责任后

,
决定承担

赔偿数额的大小 ) 显然不能等同
。

它只是在法律明文规定何种情况应 以何种过失程度承担责

任时才有意义
。

如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 》 第 27 6条第 1款
、

第 2 7 7条
、

第 690 条分别规定了

几种不同的责任等
。

法国民法对过失按程度分类后依据债务性质的不同 (如有偿或无偿
,

本人受益或他人受益

等 ) 确定各自所应承担的过失责任的轻重
,
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
所以大陆法与许多国家和地

区争相沿袭 ( 日本民法第 4 00 条
、

第 698 条
,
台湾民法第 2 20 条第 1款

、

第 2 22 条
、

第 2 23 条 )
。

苏联 民法将过失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
,
前者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自己行为

的不 良后果
, 后者指行为人预见到了 自己行为的后果却轻率地希望避免它

。

这种划分方法以

是否实际预见作为标准
,
与苏联民法学将过失视为

“
心理的不 良状态

”

有着渊源关系
,
与刑

法上关于过失分为
“

过于 自信的过失
”
和

“

疏忽大意的过失
”

如 出一辙
。

从概念上分析
,
苏

联民法中的重大过失
,
其过失并非在于

“
已经预见

” , 而在于
“

轻率地希望 能 够 避 免
” ,

而所谓一 般过失
,
其过失也不仅仅在于

“

没有预见
” ,

而在于
“
应该预见

”

而没有预见
。
因

此
,
如果说这种划分如实地反映了行为人为某种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
那么

,
这 两种显然不存

在什么
“

重大
”
与

“
一般

”

的程度差异
。

事实
_

匕 在苏联司法实践中
,
对重大过失也不存在一

个明晰的标准
, 只是从具体案情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加 以推定

。

由于缺乏一个 既 定 的标

准 ,
就使之很难发挥必要的作用

。

从民法典的规定中
, 重大过失只是对受害人才有意义

, 至

于致害行为并没有在何种情况下就重大过失或一般过失承担责任的情况
, 19 6 4年苏俄民法典

第 4 58 条规定
“

如果受害人自己的重大过失促成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应当根据其过错程 度

… … 减少赔偿的数额或者免除赔偿损害的责任
” , 这使得苏联民法中关于过失程度的分类远

不如德国民法典中的过失程度 作为确定责任根据的地位重要
。

严格说来
,
苏联 民法上不存在

确定责任根据的过失程度的分类
,
对责任范围发生影响的过失程度划分也只是在复合过错中

才有意义
。

我国民事立法对过错程度的划分较为简单
。

主要的只是故意和过失两类
。

在故意中
,
承认

恶意较之一般故意要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
,
在过失中

,

也只是有保留地承认了重过失与轻过

失的分类
。

法律没有抽象地规定重大过失的责任及责任标准
, 只是在共同致人损害和受害人

存在过失的情况 卜, 区分多个责任主体过失程度的轻重
, 从而确定责任范围的大小

。

如此
,

过错程度从两方 面对民事责任发生了重大影响
:

其一
, 过错程度是确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

责任的根据
,
在这种情况下

,
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

, 属于哪一类过错或者是否存在第三人过

错
,
是 当事人是否承担责任及是否可以免责的条件

; 其二
,

在确定了当事人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的前提
一

4l’ , 过错程度与责任范围的大小有着密切的联系
。

( 一 ) 过错程度在确定是否承担责任方面的作用



1
.

故意是承担民事责任最普遍的根据
。

过错中
, 以程度轻重而论

,
故意的注 意 程 度 为

零
,
其过错程度最高

,
因此已经预见到行为与结果危害性的必然或可能

,
仍为一定行为

,
其

危害性最甚
。

是故
,
行为人故意是其承担责任的最普遍的依据

,
不仅如此

,
法律 还采 取 特

别规定
,
就某种行为

,
行为人仅承担故意责任

,
不难看出

, 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 3 项 至 第了项

所列举的无效民事行为
,
第49 条所列举的法人违法行为

,
主观上都明显地属于故意过错的情

况
。

2
.

受害人具有过错
,
往往决定由其自己承担责任

。

在有些情况下
,
受害人过错是自己承

担责任及相对人免责的依据
,
对此

,
苏联民法将故意和重大过失放在同一序列

,
承担同一责

任 ( 民事立法纲要第 95 条 )
。

我国民法只规定了受害人故意和过错两种情况
:
其一

,
受害人

故意
,
自己承担全部损失

。

民法通则第 12 3条规定从事高度危险造成他人损害的
, “

如果能够

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
不承担民事责任

” , 反之
,

如果受害人只具有过失
,

则加害

人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 财产保险合同条例 》 第 8条亦规定

: “

由于投保方的故意 而 发

生的保险事故
,
造成保险的财产损失的

,
保险方不承担责任

” 。

在国内外各类保 险 中
,
被

保险人
、

投保人
、

受益人的故意行为
, 一般都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

。
·

其二
,
受害人具有过

错
,
即承担全部责任

, 不论受害人是出于故意
,
还是过失

,
相对人都可 以免责

。

这种情况
,

一般发生在受害人具有常人之注意
,
便可避免或防止损害发生及扩大的场合

,
换 句 话 说

,

只具有受害人过错
,
没有其它因素参与

, 也可 以致生损害或扩大损害
。

民 法 通 则 第 12 7条

规定
:
动物致人损害

,
如果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

,
则动物何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责

任
,
即这种损害只能由过错的受害人自己承担

。

第 11 4条也规定
: 因另一方违反合同而 致 损

害的当事人
,
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
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
这同样

说明
,
因合同违约遭到损害的一方

,
对因自己的过错而扩大的损害

, 也只能由自己承担
。

3
.

损害由第三人过错造成
,
第三人承担责任

。

第三人对其过错承担责任
,
与

“

谁过错
,

谁负责
”

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

这又有两种情况
, 一是第三人与加害人都有过错

,
他们承担共

同侵权行为责任
,
二是仅第三人有过错便足 以构成损害

,
并排除了加害人的过错

,
这是加害

人免责的一般理由
, 民法通则第 12 7条规定

,
动物致人损害

,
如果是

“

由于第三人 的 过错造

成
,

第三人应当承担责任
。 ”

民法通则第 12 2条规定的产 品运输者
、

仓储者的责任 , 《 海 洋

环境保护法 》 第43 条第 2款规定的第三人过错责任均属于这种情况
。

( 二 ) 过错程度在确定责任范围大小方面的作用
1

.

恶意应负较重的民事责任
。

在故意过错中
,
动机不纯的故意即恶意应承担较之一般故

意更重的民事责任
, 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 4项和第 61 条第 2款规定的双方恶意串通 所 负 责任

,

显然较之其它无效行为的处理为重
。

2
.

共同侵权行为人根据过错程度划分责任范围
。

民法通则规定共 同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
这仅解决了受害人的损害补偿问题

,
而对

共同加害人的责任划分却并未详细规定
。

对此
, 需要从学理上对共同侵权行为的 三 种 形 式

— 共同加害行为
、

共同危险行为
、

造意 ( 教唆 ) 和帮助— 及其过错状态逐一加以分析
,

并据此确定责任范围的大小
。

共 同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
各国法例皆然

。

德国民法典第 83 0条首创共同加害人
、

共同危险人
、

教唆及帮助人与加害行为人的连带责任 , 瑞士债务法
、

习本民法及苏俄民法都

有同样的规定
,

共同侵权行为中的连带责任是加害行为人对外承担责任的要求
。

对内而言
,

`
3了

`



由于数个共 同侵权行为人过错程度不同
,
其责任范围也应有所 区别

。

具体说米
,

在共同加害

行为中 ,
共同加害人有意思联络的

,
应根据其在侵害行为中的地位

、

作用
, 刘其过错程度加

以区分 , 进而确定恶意
、

一般故意者的不同责任
;
共同加害人没有意思联络的

,

有故意和过

失之区分者
,

故意者较之过失者承担较大责任
;
均为过失的

, 可均分责任
,

亦可按刘
一

加害结果

作用之大小分担责任
。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
,

由于任何一个行为都有产生损害结果的叮能
, 而

危险性大小无从 区别
, 因此 , 应由共同危险行为人平均分担责任

。

在造意及帮助行为中
,
造

意人
、

帮助人及实施加害行为人 ( 无行为能力人除外 ) 都属故意过错
,

但造意人过错程度较

重 , 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
,
帮助人仅对损害行为起支持

、

协助作用
,

过失程度较轻
, 应承

担较轻的民事责任 , 直接实施加害行为人则依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

3
.

混合过错条件下的责任范围
。

民法通则第 1 13 条和第 13 0条分别规定了合同当事人双方互有过错和侵权行为中
,

加 害人

和受害人都有过错时
,
根据过错程度轻重承担相应的责任

, 一般称之为
“
混合过错

” 。

狈害结果的发生除了加害人存在过错外
,

受害人对之亦存在着过失
,

在英美法
_

..I称为
“

与

有过失
” ,

大陆法称为
“

过失相抵
” 。

所谓
“

过失相抵
” ,

并非指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加

以抵销
, 而是指

“
义务人过失

”

与
“

权利人过失
”
两相比较

, 以确定各 自的责任范围
。

由此

看来
, 棍合过错的立足点在于保护加害人的利益

, 即受害人对其过错自己承担责任
夕 以减轻

或 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

区分混合过错中加害人和受害人各自的过错程度
,
是确定他们各自责

任范 围的依据
,
这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意义

。

关于混合过错
,
有以下儿点值得注意

:

( 1 ) 棍合过错的合同当事人
、

加害人和受害人就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

( 2 ) 在有些情况下
, 即使受害人具有过失

, 也不承担责任
, 而由加害 人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 这主要体现在高度危险责任之中

。

( 3 ) 受害的无行为能力人所为任何行为
、

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不能理解行为结果之意义

的行为
,

以及有行为能力人虽有过错
,

但该过错与损害无关时
,

均不撰成为加害人抗辩的理由
。

如果仅仅由于受害人为避免人身危险
,

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

不能视为有过失
。

如
一

交通事故

中汽车即将翻入河中
,

张某急于脱险
,

跳出车外
,

以致跌伤
,

对此仅肇事者负过失之责
。

4
.

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
,
故意的责任范围比过失更大

。

一般而言
,

故意和过失的划分
夕

对

责任范围不发生影响
,

即对损害结果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

但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
,

故意所

承担责任范围大于过失责任
。

如 《 农副产 品购销合同条例 》 第 17 条规定
,

一般违约行为的违

约金为未交付货款总值的 1一 20 肠 ; 而因违约自销或因套取超购加价款而不履行合同偿付的违

约金为未交付货款总值的 5一 25 肠 , 后者还要接受其它行政处罚 ; 如果在交售的农副产 品 中

掺杂使假
、

以次顶好的
夕
则应偿付该批货款总值 5一 25 务的违约个

。

很显然
, 后两种违 约 行

为是
{
玫意使然

。

此外
,

故意和过失的区分对行为人是否承担行政责任
、

Jfl] 事责任有很大影响
,

特别是工

商
、

税务
、

治安等方面的行政措施
, 一般都对故意行为实施

。

至于民法通则第 1 43 条第 2款所

规定的其它措施
, 一般也是在行为人具有明显故意的情况下适用

。

过错程度的划分及其对民事责任发生影响的走向如何
,
我国不少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探



讨
。

有人认为
, 为了将过错责任贯彻到底

,
除了对过错作故意和过失的区别外

,
有必要对过

失进一步划分
,
并根据过失程度不同

,
确定责任 的有无和责任范围的大小

, 这有助于发挥 法

律对行为的督导作用
, 强化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观

。

据此
,
他们尝试

.

着将过失分为重大过

失 ( 二级过失 ) 和一般过失 ( 三级过失 )
, 后者又可分为较重的和较轻的一般过失

,
其标准

则与德国法类似 , 针对传统民法将故意和过失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视为同一 的做法
夕
有人提

出了过错程度应对民事责任的定量构成发生影响的看法
。

过错责任果然按照这种走向发展吗 ?

参诸世界各国立法
, 一般并未在过错程度的细分上作更多的努力

。

甚至德国法的过失程

度分类
, 也随着民事责任客观化的趋势

,
界限渐趋模糊

。

而过错程度与责任范围 的联 系 方

而
, 立法

、

司法都有所突破
。

瑞士债务法对损害赔偿的形式和数量都给予法官根据过错程度

予 以酬酌的权力 , 南斯拉夫新债法第 1 91 条也规定
,
对于并非故意及重大过 失所 造 成 的 损

害
,
且赔偿人财产微薄

、

全部赔偿会陷于贫困时
, 法院可以减少赔偿 , 当加害人对 受 害人

做了有益的工作时
,
法院也可 以判决减少赔偿

。

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此所作的努力是积极而稳妥的
,
过错程度在与责任依据和责

任范围的相互联系正朝着普遍和经常的方向发展
。

比如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

划分
,
典型地体现了过错程度 高低对责任依据的影响

。

很显然
,

在贯彻过错责任中
,
将过错程

度进一步细化
,
并将其与责任范围联系起来考虑

, 反映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独立人格的基本要

求和主张
, 即每个人仅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贵任

。

不过
,

这仅是问题的一 个方面
。

另一方面
,

单纯

从理论上看
,
过错程度大小

、

强弱
、

轻重具有无限可分性
,
而欲使之与民事责任一一对应起

来
, 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 同时过错程度能在多大范围内得 以体现

,
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律手段

本身
,
在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密度以及交往的手段都 己发生深刻变化的令天

夕
人们面临着随

时可能发生的巨大的社会损害
。

为使这种损害得 以补救
,
在不少场合

,
人们已不再考虑当事

人的过错问题
。

这表 明
,
个人仅就其过错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与过错程度密切相关的科学

性与社会需要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巨大损害得到及时
、

有效和完全补偿的科学性之间有一道深

深的沟壑
。

人们只能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寻找一个最佳的临界点
, 达成一种平衡 ; 既使过

错责任得以进一步贯彻
, 又不至因过分繁琐带来操作

.

上的困难
,
或者因过多的免责

、

减轻责

任使受害人不能得到或只能得到较少的补偿
。

进一步而 言
,

除了贯彻 已有的故意和过失的分类

在责任依据方面的作用外
, 不再寻求更复杂的过错程度划分

, 同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
则

应建立对复合过错时
, 过错程度轻重的评价机制

。

根据主客观条件综合判断当事人的过错
,

进而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范围
,
并保证受害人所遭损害得到充分的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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